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398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建甫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公設辯護人  周奇杉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偵字第

670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犯罪事實

一、甲○○明知宜蘭縣○○鎮○○路000號、510號、512號為現

供人使用之住宅，且汽油係屬高度易燃性物品，倘逕行引燃

將易延燒燒燬附近房屋及物品，惟因與丙○○之細故而心生

不滿，竟於民國111年8月9日4時33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

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至宜蘭縣○○鎮○○路000號乙○○

住○○○路000號丁○○○住○○○路000號戊○○及丙○○

住宅前，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犯意，於玻璃啤酒

瓶裝入汽油並在瓶口塞放衛生紙，復以打火機將衛生紙點

燃，先朝前開地點之騎樓某處投擲1個汽油彈，旋騎車至不

遠處，見其引爆後，再於同日4時34分許，騎乘機車返回上

處投擲1個汽油彈，投擲後騎乘機車在附近徘徊，待引爆

後，復於同日4時35分許，騎乘機車返回上處投擲1個汽油彈

後離去，致丁○○○、戊○○門口雜物及自行車受損（毀損

部分，未據告訴），幸經鄰近住戶察覺後即時撲滅火勢而未

蔓延，上址住宅本體始未遭燒燬而不遂。嗣經警循線查獲甲

○○，始悉上情。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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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以下所援引被告以外之人之供述證據，被告及其辯護

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無意見（本院卷第39頁），復於

本院審理時逐項提示、調查後，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

異議，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外在情況及條件，核無

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亦無證據力明顯過低之情形，均有證

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坦

承不諱，核與證人即被害人乙○○、丁○○○、戊○○、丙

○○於警詢證述之情節相符，此外並有宜蘭縣政府消防局11

1年8月31日宜消調字第1110012370號函暨所附火災原因調查

鑑定書、火災現場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火災現場勘察人員

簽到表、宜蘭縣政府消防局頭城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錄、宜

蘭縣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實驗

室鑑定報告、火災現場位置圖、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

二城派出所刑案現場照片32張、宜蘭縣政府消防局火災現場

照片25張、扣押物品（燃燒殘留物1包）、現場監視器畫面

光碟1片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

應堪採信。本案住宅騎樓，是有人居住住宅之一部，於公共

安全而言，具有不可分性，而汽油屬揮發性高、燃點低、延

燒迅速之易燃物，被害人丁○○○及戊○○上址住宅門口雜

物及停放之自行車，經被告投擲汽油助燃，一旦火勢蔓延，

極有可能燒燬本案房屋及隔鄰建物，是被告朝本案住宅之騎

樓內丟擲已引燃之汽油彈，自已著手實施放火燒燬現供人使

用之住宅無訛。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犯行足堪認定，應依法

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173條第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其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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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同時侵害私人之財產

法益，但仍以保護社會公安法益為重，況放火行為原含有毀

損性質，而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自係指供人居住

房屋之整體而言，應包括牆垣及該住宅內所有設備、傢俱、

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放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

與該住宅內所有其他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

有，均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或同法第3

54條毀損罪之餘地（此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388號、79年台

上字第1471號等判例參照）；又所謂「放火」，乃指故意使

火力傳導於特定之目的物，使其燃燒之意；而放火罪既未遂

之區別標準，係以目的物獨立燃燒且足以變更其形體致喪失

其效能為依據，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如僅室內

家具、裝潢燒燬，其房屋重要構成部分諸如樑、柱、屋頂及

支撐壁等尚未因燃燒結果致喪失其效用者，應成立刑法第17

3條第3項、第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未遂罪（最高法

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610號判決、79年度台上字第2656號、1

02年度台上字第666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係持已點火

之瓶裝汽油朝向被害人乙○○、丁○○○、戊○○及丙○○

住處騎樓內丟擲，已如前述，而該汽油彈之製作過程，係將

汽油加入空酒瓶或相類容器，再於瓶口塞入衛生紙充當引

線，藉虹吸作用點燃引線後，拋擲容器致碰觸硬物碎裂而散

逸汽油，達到擴大燃燒之目的，則被告將已點燃引線之玻璃

啤酒瓶汽油彈，並朝被害人乙○○、丁○○○、戊○○及丙

○○上址住宅內投擲，使被害人乙○○、丁○○○、戊○○

及丙○○住宅之騎樓部分著火燃燒，顯已著手於放火行為之

實行，雖因鄰近住戶察覺後即時撲滅火勢，僅致放在該住宅

騎樓之雜物及自行車受損，尚未使住宅之主要結構喪失效

用，即非達於既遂之程度。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

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被告先後投擲3次汽油彈之行為，

係基於單一之決意，並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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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公共安全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在刑法評價

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犯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

價，而應論以接續犯。

  ㈢就減輕其刑之說明：

  ⒈被告雖已著手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行為之實行，惟該

住宅之主要構成部分尚未因此燒毀而喪失原本之效用，為未

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

之。

  ⒉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

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

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

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

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亦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

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

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查被告因與被害人丙○○之細

故而心生不滿，而以點燃上述汽油彈朝向上址住宅之騎樓投

擲放火，被告所為固無足取，惟本案火勢有幸即時撲滅，未

釀成嚴重災情，亦未發生人員傷亡之憾事，被告犯後亦坦承

犯行，已見其悔意。本院審酌上揭各情及被告之犯罪情節，

與其所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之最低7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法定本刑相比，縱依未遂犯規定減輕其刑，並對其科

以最低度法定刑，猶嫌過重，客觀上以一般國民生活及法律

感情為之檢驗，實屬情輕法重之憾，是認被告本案犯罪情狀

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情節尚堪憫恕，爰依刑法

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方式處理與

被害人丙○○之糾紛，竟持點燃之汽油彈朝上址住宅騎樓投

擲放火，雖未致上址住宅燒燬，然其上開行逕已造成被害人

乙○○、丁○○○、戊○○、丙○○心中莫大恐懼，並已危

及公共安全，其法治觀念薄弱，所為應予非難；惟念被告犯

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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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為高中肄業，離婚，現從事鐵工、育有1名未成年子

女、該子女目前由前妻照顧等情，及其犯罪動機、目的、前

科素行及尚未賠償被害人乙○○、丁○○○、戊○○、丙○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戒。

  ㈤辯護人雖請求給予宣告緩刑，以利被告繼續工作及照顧未成

年子女等語。然按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刑法第74條第1項

所定條件外，法院應就被告有無再犯之虞，能否由於刑罰之

宣告而策其自新，及有無可認為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

等因素而為判斷，倘法院斟酌被告犯罪之一切情狀結果，認

為不宜而未予宣告緩刑者，亦非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609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除本

案外，尚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342號判

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

日，緩刑2年確定等情，而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之規定，

此有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42號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稽；且被告雖一再陳稱自己有洽談和解

之意願及誠意，卻始終未能確實與被害人洽談和解，然距本

案發生已10月，被告仍未實際賠償被害人分文（見本院卷第

210頁），實未見其展現賠償被害人之誠意，是本院審酌上

情，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尚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

爰不為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㈥未扣案之被告持用以放火之玻璃瓶3個及汽油等物，雖為本

案被告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惟汽油於案發後顯已滅失，玻

璃瓶亦已爆裂成碎片，上開物品價值低微且欠缺刑法上之重

要性，為避免開啟助益甚微之沒收或追徵程序，過度耗費訴

訟資源而無助於目的之達成，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

定，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怡婷、林愷橙提起公訴，檢察官葉怡材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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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嘉年

                                      法  官  李蕙伶

                                      法  官  陳嘉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嘉容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2　　日

附錄本件判決引用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第1項、第3項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

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

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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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398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建甫




公設辯護人  周奇杉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偵字第670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犯罪事實
一、甲○○明知宜蘭縣○○鎮○○路000號、510號、512號為現供人使用之住宅，且汽油係屬高度易燃性物品，倘逕行引燃將易延燒燒燬附近房屋及物品，惟因與丙○○之細故而心生不滿，竟於民國111年8月9日4時33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至宜蘭縣○○鎮○○路000號乙○○住○○○路000號丁○○○住○○○路000號戊○○及丙○○住宅前，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犯意，於玻璃啤酒瓶裝入汽油並在瓶口塞放衛生紙，復以打火機將衛生紙點燃，先朝前開地點之騎樓某處投擲1個汽油彈，旋騎車至不遠處，見其引爆後，再於同日4時34分許，騎乘機車返回上處投擲1個汽油彈，投擲後騎乘機車在附近徘徊，待引爆後，復於同日4時35分許，騎乘機車返回上處投擲1個汽油彈後離去，致丁○○○、戊○○門口雜物及自行車受損（毀損部分，未據告訴），幸經鄰近住戶察覺後即時撲滅火勢而未蔓延，上址住宅本體始未遭燒燬而不遂。嗣經警循線查獲甲○○，始悉上情。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以下所援引被告以外之人之供述證據，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無意見（本院卷第39頁），復於本院審理時逐項提示、調查後，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外在情況及條件，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亦無證據力明顯過低之情形，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被害人乙○○、丁○○○、戊○○、丙○○於警詢證述之情節相符，此外並有宜蘭縣政府消防局111年8月31日宜消調字第1110012370號函暨所附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火災現場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火災現場勘察人員簽到表、宜蘭縣政府消防局頭城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錄、宜蘭縣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實驗室鑑定報告、火災現場位置圖、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二城派出所刑案現場照片32張、宜蘭縣政府消防局火災現場照片25張、扣押物品（燃燒殘留物1包）、現場監視器畫面光碟1片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本案住宅騎樓，是有人居住住宅之一部，於公共安全而言，具有不可分性，而汽油屬揮發性高、燃點低、延燒迅速之易燃物，被害人丁○○○及戊○○上址住宅門口雜物及停放之自行車，經被告投擲汽油助燃，一旦火勢蔓延，極有可能燒燬本案房屋及隔鄰建物，是被告朝本案住宅之騎樓內丟擲已引燃之汽油彈，自已著手實施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無訛。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犯行足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173條第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其直接被害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同時侵害私人之財產法益，但仍以保護社會公安法益為重，況放火行為原含有毀損性質，而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自係指供人居住房屋之整體而言，應包括牆垣及該住宅內所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放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與該住宅內所有其他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均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或同法第354條毀損罪之餘地（此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388號、79年台上字第1471號等判例參照）；又所謂「放火」，乃指故意使火力傳導於特定之目的物，使其燃燒之意；而放火罪既未遂之區別標準，係以目的物獨立燃燒且足以變更其形體致喪失其效能為依據，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如僅室內家具、裝潢燒燬，其房屋重要構成部分諸如樑、柱、屋頂及支撐壁等尚未因燃燒結果致喪失其效用者，應成立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未遂罪（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610號判決、79年度台上字第265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666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係持已點火之瓶裝汽油朝向被害人乙○○、丁○○○、戊○○及丙○○住處騎樓內丟擲，已如前述，而該汽油彈之製作過程，係將汽油加入空酒瓶或相類容器，再於瓶口塞入衛生紙充當引線，藉虹吸作用點燃引線後，拋擲容器致碰觸硬物碎裂而散逸汽油，達到擴大燃燒之目的，則被告將已點燃引線之玻璃啤酒瓶汽油彈，並朝被害人乙○○、丁○○○、戊○○及丙○○上址住宅內投擲，使被害人乙○○、丁○○○、戊○○及丙○○住宅之騎樓部分著火燃燒，顯已著手於放火行為之實行，雖因鄰近住戶察覺後即時撲滅火勢，僅致放在該住宅騎樓之雜物及自行車受損，尚未使住宅之主要結構喪失效用，即非達於既遂之程度。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被告先後投擲3次汽油彈之行為，係基於單一之決意，並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社會公共安全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犯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應論以接續犯。
  ㈢就減輕其刑之說明：
  ⒈被告雖已著手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行為之實行，惟該住宅之主要構成部分尚未因此燒毀而喪失原本之效用，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之。
  ⒉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亦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查被告因與被害人丙○○之細故而心生不滿，而以點燃上述汽油彈朝向上址住宅之騎樓投擲放火，被告所為固無足取，惟本案火勢有幸即時撲滅，未釀成嚴重災情，亦未發生人員傷亡之憾事，被告犯後亦坦承犯行，已見其悔意。本院審酌上揭各情及被告之犯罪情節，與其所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之最低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法定本刑相比，縱依未遂犯規定減輕其刑，並對其科以最低度法定刑，猶嫌過重，客觀上以一般國民生活及法律感情為之檢驗，實屬情輕法重之憾，是認被告本案犯罪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情節尚堪憫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方式處理與被害人丙○○之糾紛，竟持點燃之汽油彈朝上址住宅騎樓投擲放火，雖未致上址住宅燒燬，然其上開行逕已造成被害人乙○○、丁○○○、戊○○、丙○○心中莫大恐懼，並已危及公共安全，其法治觀念薄弱，所為應予非難；惟念被告犯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自述為高中肄業，離婚，現從事鐵工、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該子女目前由前妻照顧等情，及其犯罪動機、目的、前科素行及尚未賠償被害人乙○○、丁○○○、戊○○、丙○○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戒。
  ㈤辯護人雖請求給予宣告緩刑，以利被告繼續工作及照顧未成年子女等語。然按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條件外，法院應就被告有無再犯之虞，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及有無可認為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等因素而為判斷，倘法院斟酌被告犯罪之一切情狀結果，認為不宜而未予宣告緩刑者，亦非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09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除本案外，尚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34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緩刑2年確定等情，而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之規定，此有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42號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稽；且被告雖一再陳稱自己有洽談和解之意願及誠意，卻始終未能確實與被害人洽談和解，然距本案發生已10月，被告仍未實際賠償被害人分文（見本院卷第210頁），實未見其展現賠償被害人之誠意，是本院審酌上情，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尚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爰不為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㈥未扣案之被告持用以放火之玻璃瓶3個及汽油等物，雖為本案被告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惟汽油於案發後顯已滅失，玻璃瓶亦已爆裂成碎片，上開物品價值低微且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為避免開啟助益甚微之沒收或追徵程序，過度耗費訴訟資源而無助於目的之達成，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怡婷、林愷橙提起公訴，檢察官葉怡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2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嘉年
                                      法  官  李蕙伶
                                      法  官  陳嘉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嘉容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2　　日
附錄本件判決引用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第1項、第3項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398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建甫


公設辯護人  周奇杉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偵字第
670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犯罪事實
一、甲○○明知宜蘭縣○○鎮○○路000號、510號、512號為現供人使
    用之住宅，且汽油係屬高度易燃性物品，倘逕行引燃將易延
    燒燒燬附近房屋及物品，惟因與丙○○之細故而心生不滿，竟
    於民國111年8月9日4時33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至宜蘭縣○○鎮○○路000號乙○○住○○○路000號丁○
    ○○住○○○路000號戊○○及丙○○住宅前，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
    用住宅之犯意，於玻璃啤酒瓶裝入汽油並在瓶口塞放衛生紙
    ，復以打火機將衛生紙點燃，先朝前開地點之騎樓某處投擲
    1個汽油彈，旋騎車至不遠處，見其引爆後，再於同日4時34
    分許，騎乘機車返回上處投擲1個汽油彈，投擲後騎乘機車
    在附近徘徊，待引爆後，復於同日4時35分許，騎乘機車返
    回上處投擲1個汽油彈後離去，致丁○○○、戊○○門口雜物及自
    行車受損（毀損部分，未據告訴），幸經鄰近住戶察覺後即
    時撲滅火勢而未蔓延，上址住宅本體始未遭燒燬而不遂。嗣
    經警循線查獲甲○○，始悉上情。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以下所援引被告以外之人之供述證據，被告及其辯護
    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無意見（本院卷第39頁），復於
    本院審理時逐項提示、調查後，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
    異議，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外在情況及條件，核無
    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亦無證據力明顯過低之情形，均有證
    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坦
    承不諱，核與證人即被害人乙○○、丁○○○、戊○○、丙○○於警
    詢證述之情節相符，此外並有宜蘭縣政府消防局111年8月31
    日宜消調字第1110012370號函暨所附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
    火災現場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火災現場勘察人員簽到表、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頭城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錄、宜蘭縣政府
    消防局談話筆錄、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實驗室鑑定報
    告、火災現場位置圖、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二城派出
    所刑案現場照片32張、宜蘭縣政府消防局火災現場照片25張
    、扣押物品（燃燒殘留物1包）、現場監視器畫面光碟1片在
    卷可佐，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本案住宅騎樓，是有人居住住宅之一部，於公共安全而言，
    具有不可分性，而汽油屬揮發性高、燃點低、延燒迅速之易
    燃物，被害人丁○○○及戊○○上址住宅門口雜物及停放之自行
    車，經被告投擲汽油助燃，一旦火勢蔓延，極有可能燒燬本
    案房屋及隔鄰建物，是被告朝本案住宅之騎樓內丟擲已引燃
    之汽油彈，自已著手實施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無訛。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犯行足堪認定，應依法
    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173條第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其直接
    被害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同時侵害私人之財產
    法益，但仍以保護社會公安法益為重，況放火行為原含有毀
    損性質，而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自係指供人居住
    房屋之整體而言，應包括牆垣及該住宅內所有設備、傢俱、
    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放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
    與該住宅內所有其他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
    有，均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或同法第3
    54條毀損罪之餘地（此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388號、79年台
    上字第1471號等判例參照）；又所謂「放火」，乃指故意使
    火力傳導於特定之目的物，使其燃燒之意；而放火罪既未遂
    之區別標準，係以目的物獨立燃燒且足以變更其形體致喪失
    其效能為依據，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如僅室內
    家具、裝潢燒燬，其房屋重要構成部分諸如樑、柱、屋頂及
    支撐壁等尚未因燃燒結果致喪失其效用者，應成立刑法第17
    3條第3項、第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未遂罪（最高法
    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610號判決、79年度台上字第2656號、1
    02年度台上字第666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係持已點火
    之瓶裝汽油朝向被害人乙○○、丁○○○、戊○○及丙○○住處騎樓
    內丟擲，已如前述，而該汽油彈之製作過程，係將汽油加入
    空酒瓶或相類容器，再於瓶口塞入衛生紙充當引線，藉虹吸
    作用點燃引線後，拋擲容器致碰觸硬物碎裂而散逸汽油，達
    到擴大燃燒之目的，則被告將已點燃引線之玻璃啤酒瓶汽油
    彈，並朝被害人乙○○、丁○○○、戊○○及丙○○上址住宅內投擲
    ，使被害人乙○○、丁○○○、戊○○及丙○○住宅之騎樓部分著火
    燃燒，顯已著手於放火行為之實行，雖因鄰近住戶察覺後即
    時撲滅火勢，僅致放在該住宅騎樓之雜物及自行車受損，尚
    未使住宅之主要結構喪失效用，即非達於既遂之程度。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供
    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被告先後投擲3次汽油彈之行為，係
    基於單一之決意，並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社會
    公共安全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在刑法評價上，
    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犯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
    而應論以接續犯。
  ㈢就減輕其刑之說明：
  ⒈被告雖已著手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行為之實行，惟該
    住宅之主要構成部分尚未因此燒毀而喪失原本之效用，為未
    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
    之。
  ⒉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
    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
    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
    ，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
    ，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亦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
    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
    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查被告因與被害人丙○○之細故而
    心生不滿，而以點燃上述汽油彈朝向上址住宅之騎樓投擲放
    火，被告所為固無足取，惟本案火勢有幸即時撲滅，未釀成
    嚴重災情，亦未發生人員傷亡之憾事，被告犯後亦坦承犯行
    ，已見其悔意。本院審酌上揭各情及被告之犯罪情節，與其
    所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之最低7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法定本刑相比，縱依未遂犯規定減輕其刑，並對其科以最
    低度法定刑，猶嫌過重，客觀上以一般國民生活及法律感情
    為之檢驗，實屬情輕法重之憾，是認被告本案犯罪情狀在客
    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情節尚堪憫恕，爰依刑法第59
    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方式處理與
    被害人丙○○之糾紛，竟持點燃之汽油彈朝上址住宅騎樓投擲
    放火，雖未致上址住宅燒燬，然其上開行逕已造成被害人乙
    ○○、丁○○○、戊○○、丙○○心中莫大恐懼，並已危及公共安全
    ，其法治觀念薄弱，所為應予非難；惟念被告犯後於偵查及
    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自述為高中
    肄業，離婚，現從事鐵工、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該子女目
    前由前妻照顧等情，及其犯罪動機、目的、前科素行及尚未
    賠償被害人乙○○、丁○○○、戊○○、丙○○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戒。
  ㈤辯護人雖請求給予宣告緩刑，以利被告繼續工作及照顧未成
    年子女等語。然按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刑法第74條第1項
    所定條件外，法院應就被告有無再犯之虞，能否由於刑罰之
    宣告而策其自新，及有無可認為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
    等因素而為判斷，倘法院斟酌被告犯罪之一切情狀結果，認
    為不宜而未予宣告緩刑者，亦非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609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除本
    案外，尚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342號判
    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
    ，緩刑2年確定等情，而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之規定，此
    有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42號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各1份附卷可稽；且被告雖一再陳稱自己有洽談和解之
    意願及誠意，卻始終未能確實與被害人洽談和解，然距本案
    發生已10月，被告仍未實際賠償被害人分文（見本院卷第21
    0頁），實未見其展現賠償被害人之誠意，是本院審酌上情
    ，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尚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爰
    不為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㈥未扣案之被告持用以放火之玻璃瓶3個及汽油等物，雖為本案
    被告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惟汽油於案發後顯已滅失，玻璃
    瓶亦已爆裂成碎片，上開物品價值低微且欠缺刑法上之重要
    性，為避免開啟助益甚微之沒收或追徵程序，過度耗費訴訟
    資源而無助於目的之達成，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
    ，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怡婷、林愷橙提起公訴，檢察官葉怡材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2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嘉年
                                      法  官  李蕙伶
                                      法  官  陳嘉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嘉容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2　　日
附錄本件判決引用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第1項、第3項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
、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
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398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建甫


公設辯護人  周奇杉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偵字第670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犯罪事實
一、甲○○明知宜蘭縣○○鎮○○路000號、510號、512號為現供人使用之住宅，且汽油係屬高度易燃性物品，倘逕行引燃將易延燒燒燬附近房屋及物品，惟因與丙○○之細故而心生不滿，竟於民國111年8月9日4時33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至宜蘭縣○○鎮○○路000號乙○○住○○○路000號丁○○○住○○○路000號戊○○及丙○○住宅前，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犯意，於玻璃啤酒瓶裝入汽油並在瓶口塞放衛生紙，復以打火機將衛生紙點燃，先朝前開地點之騎樓某處投擲1個汽油彈，旋騎車至不遠處，見其引爆後，再於同日4時34分許，騎乘機車返回上處投擲1個汽油彈，投擲後騎乘機車在附近徘徊，待引爆後，復於同日4時35分許，騎乘機車返回上處投擲1個汽油彈後離去，致丁○○○、戊○○門口雜物及自行車受損（毀損部分，未據告訴），幸經鄰近住戶察覺後即時撲滅火勢而未蔓延，上址住宅本體始未遭燒燬而不遂。嗣經警循線查獲甲○○，始悉上情。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以下所援引被告以外之人之供述證據，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無意見（本院卷第39頁），復於本院審理時逐項提示、調查後，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外在情況及條件，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亦無證據力明顯過低之情形，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被害人乙○○、丁○○○、戊○○、丙○○於警詢證述之情節相符，此外並有宜蘭縣政府消防局111年8月31日宜消調字第1110012370號函暨所附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火災現場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火災現場勘察人員簽到表、宜蘭縣政府消防局頭城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錄、宜蘭縣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實驗室鑑定報告、火災現場位置圖、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二城派出所刑案現場照片32張、宜蘭縣政府消防局火災現場照片25張、扣押物品（燃燒殘留物1包）、現場監視器畫面光碟1片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本案住宅騎樓，是有人居住住宅之一部，於公共安全而言，具有不可分性，而汽油屬揮發性高、燃點低、延燒迅速之易燃物，被害人丁○○○及戊○○上址住宅門口雜物及停放之自行車，經被告投擲汽油助燃，一旦火勢蔓延，極有可能燒燬本案房屋及隔鄰建物，是被告朝本案住宅之騎樓內丟擲已引燃之汽油彈，自已著手實施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無訛。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犯行足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173條第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其直接被害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同時侵害私人之財產法益，但仍以保護社會公安法益為重，況放火行為原含有毀損性質，而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自係指供人居住房屋之整體而言，應包括牆垣及該住宅內所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放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與該住宅內所有其他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均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或同法第354條毀損罪之餘地（此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388號、79年台上字第1471號等判例參照）；又所謂「放火」，乃指故意使火力傳導於特定之目的物，使其燃燒之意；而放火罪既未遂之區別標準，係以目的物獨立燃燒且足以變更其形體致喪失其效能為依據，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如僅室內家具、裝潢燒燬，其房屋重要構成部分諸如樑、柱、屋頂及支撐壁等尚未因燃燒結果致喪失其效用者，應成立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未遂罪（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610號判決、79年度台上字第265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666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係持已點火之瓶裝汽油朝向被害人乙○○、丁○○○、戊○○及丙○○住處騎樓內丟擲，已如前述，而該汽油彈之製作過程，係將汽油加入空酒瓶或相類容器，再於瓶口塞入衛生紙充當引線，藉虹吸作用點燃引線後，拋擲容器致碰觸硬物碎裂而散逸汽油，達到擴大燃燒之目的，則被告將已點燃引線之玻璃啤酒瓶汽油彈，並朝被害人乙○○、丁○○○、戊○○及丙○○上址住宅內投擲，使被害人乙○○、丁○○○、戊○○及丙○○住宅之騎樓部分著火燃燒，顯已著手於放火行為之實行，雖因鄰近住戶察覺後即時撲滅火勢，僅致放在該住宅騎樓之雜物及自行車受損，尚未使住宅之主要結構喪失效用，即非達於既遂之程度。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被告先後投擲3次汽油彈之行為，係基於單一之決意，並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社會公共安全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犯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應論以接續犯。
  ㈢就減輕其刑之說明：
  ⒈被告雖已著手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行為之實行，惟該住宅之主要構成部分尚未因此燒毀而喪失原本之效用，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之。
  ⒉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亦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查被告因與被害人丙○○之細故而心生不滿，而以點燃上述汽油彈朝向上址住宅之騎樓投擲放火，被告所為固無足取，惟本案火勢有幸即時撲滅，未釀成嚴重災情，亦未發生人員傷亡之憾事，被告犯後亦坦承犯行，已見其悔意。本院審酌上揭各情及被告之犯罪情節，與其所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之最低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法定本刑相比，縱依未遂犯規定減輕其刑，並對其科以最低度法定刑，猶嫌過重，客觀上以一般國民生活及法律感情為之檢驗，實屬情輕法重之憾，是認被告本案犯罪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情節尚堪憫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方式處理與被害人丙○○之糾紛，竟持點燃之汽油彈朝上址住宅騎樓投擲放火，雖未致上址住宅燒燬，然其上開行逕已造成被害人乙○○、丁○○○、戊○○、丙○○心中莫大恐懼，並已危及公共安全，其法治觀念薄弱，所為應予非難；惟念被告犯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自述為高中肄業，離婚，現從事鐵工、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該子女目前由前妻照顧等情，及其犯罪動機、目的、前科素行及尚未賠償被害人乙○○、丁○○○、戊○○、丙○○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戒。
  ㈤辯護人雖請求給予宣告緩刑，以利被告繼續工作及照顧未成年子女等語。然按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條件外，法院應就被告有無再犯之虞，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及有無可認為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等因素而為判斷，倘法院斟酌被告犯罪之一切情狀結果，認為不宜而未予宣告緩刑者，亦非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09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除本案外，尚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34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緩刑2年確定等情，而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之規定，此有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42號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稽；且被告雖一再陳稱自己有洽談和解之意願及誠意，卻始終未能確實與被害人洽談和解，然距本案發生已10月，被告仍未實際賠償被害人分文（見本院卷第210頁），實未見其展現賠償被害人之誠意，是本院審酌上情，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尚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爰不為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㈥未扣案之被告持用以放火之玻璃瓶3個及汽油等物，雖為本案被告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惟汽油於案發後顯已滅失，玻璃瓶亦已爆裂成碎片，上開物品價值低微且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為避免開啟助益甚微之沒收或追徵程序，過度耗費訴訟資源而無助於目的之達成，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怡婷、林愷橙提起公訴，檢察官葉怡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2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嘉年
                                      法  官  李蕙伶
                                      法  官  陳嘉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嘉容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2　　日
附錄本件判決引用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第1項、第3項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